
一、用人单位概况

建设单位
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巴隆图煤炭

有限公司
地理位置

内蒙古自治区鄂尔多斯市

东胜区

项目名称
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巴隆图煤炭有限

公司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
联系人 李海军

用人单位生产运行情况：

用人单位名称：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巴隆图煤炭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刘勇阳

行业：煤炭开采和洗选业

生产能力：350 万吨/年

生产运行情况：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巴隆图煤炭有限公司煤矿原名为“东胜市塔拉壕乡

庙沟煤矿”， 后更名为巴隆图煤矿。巴隆图煤矿于 2006 年进行整合改造，由原东胜市塔拉

壕乡庙沟煤矿、原鄂尔多斯市东胜区动力煤矿、原飞雄煤矿整合而成。内蒙古自治区煤炭工

业局于 2012 年 1 月 20 日以《关于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巴隆图煤炭有限公司煤矿煤矿技术改

造方案（变更开采方式）的批复》（内煤局字［2012］33 号）文件予以批复，同意巴隆图煤

矿露天技术改造，生产能力在 300 万吨/年—500 万吨/年合理确定。现煤矿生产能力为 350

万吨/年。

现布置有 1380m 采煤平盘、1410m 岩层剥离、1440m 土层剥离平盘和地面煤场。

采样调查人员 冯波、卞进、邬永利

采样时间 2018年7月9日-7月12日 陪同人 李海军

二、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布情况

评价

单元

子单元
职业病危害因素

产生环节

接触

方式

产生或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 有毒物质 物理因素

采装 挖掘机采装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全身振动

运输 自卸卡车运输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全身振动

排土
自卸卡车排卸 操作 粉尘 / 噪声

装载机排土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全身振动

地面生产

系统

自卸卡车卸载 操作 粉尘 / 噪声

振动筛筛分 操作 粉尘 / 噪声

装载机倒堆、装载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全身振动

采坑辅助

作业

装载机修路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全身振动

洒水车作业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全身振动

现场管理 巡检 粉尘 / 高温（夏）、低温（冬）



本项目职业病危害因素的分布情况（续表）

评价

单元

子单元
职业病危害因素

产生环节

接触

方式

产生或接触的职业病危害因素

粉尘 有毒物质 物理因素

锅炉房
司炉作业 操作 粉尘 CO、NOx、SO2 噪声

水泵巡检 操作 / / 噪声

三、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结果

主要职业病危害因素测定结果汇总

职业病危害因素 检测岗位 合格岗位 合格率（%）

粉尘
CTWA 16 13 81.2

CSTEL 17 13 76.5

毒物

CSTEL

CO 4 4 100

NO2 4 4 100

NO 4 4 100

噪声 LEX.8h 11 9 81.8

三、评价结论

职业病危害现状评价分项结论

项目 判断 存在问题简要说明

1.总体布局 符合 /

2.设备布局 符合 /

3.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测 基本符合

1380m 采煤平盘挖机旁、1410m 岩层剥离平盘挖机

旁、1440m 土层剥离平盘挖机旁、煤场振动筛旁粉

尘短时间接触浓度超标；1410m 岩层剥离平盘现场

管理、1440m 土层剥离平盘现场管理、煤场振动筛

看护工等岗位接触粉尘时间加权平均接触浓度超

标。

4.职业病防护设施 符合 /

5.个人防护用品管理 符合 /

6.应急救援 符合 /

7.职业病危害告知 符合 /

8.辅助用室 符合 /

9.职业健康监护 符合 /

10.职业卫生管理组织机构 符合 /

11.职业卫生管理制度 基本符合 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基本完善，但部分制度未执行。

12.职业卫生知识培训 不符合 未组织所有接触职业危害作业人员培训。

13.职业病危害项目申报 符合 /



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巴隆图煤炭有限公司煤矿为煤炭开采业，根据《建设项目职业病危

害风险分类管理目录》（2012 年版），确定为职业病危害严重的项目。

内蒙古汇能煤电集团巴隆图煤炭有限公司煤矿生产过程中存在的职业病危害因素，主要

包括：生产性粉尘（煤尘）；有毒有害物质（氮氧化物、二氧化硫、一氧化碳）；物理因素（噪

声、振动、高温）。其中主要的职业病危害因素是煤尘；一氧化碳、二氧化硫、氮氧化物；

噪声。

五、建议

1.工程技术措施

(1)挖掘机装车前，对煤（岩）洒水，卸煤（岩）时采取喷雾措施。

(2)尽量减少装载、卸载的高度，装载、卸载的高度不能超过 2m。

(3)加强运输路面积尘的清理和洒水，防止因自卸卡车运输产生的二次扬尘。

(4)合理控制自卸卡车运行速度，减少二次扬尘。

(5)定期维护采、运、排等设备，确保操作室封闭完好。

2.组织管理措施

（1）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工作场所职业卫生监督管理规定》和《用

人单位职业病防治指南》等法律法规要求，补充完善各项职业卫生管理制度，强化法律意识，

加强职业病防治工作，监督各项管理措施的落实，保障职业卫生工作的深入开展。

（2）用人单位应当在醒目位置设置公告栏，公布有关职业病防治的规章制度、操作规

程、职业病危害事故应急救援措施和工作场所职业病危害因素检查结果，及时更新相关内容。

（3）建立职业病培训制度，进一步加强职业卫生防护知识的培训和宣传教育，提高工

人职业病危害防护意识，完善职业卫生管理和岗位职业卫生操作规程。

（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用人单位职业健康监护监督管理办法》

的要求，继续做好作业场所有害因素的定期监测，委托有职业健康监护资质的医疗卫生机构

定期开展职业健康检查，主要包括上岗前、在岗、及离岗后职业健康体检工作，完善职业健

康监护档案。及时发现和控制职业病危害，保障职工健康。

（5）维护、检修、使用存在有毒、有害物品的生产装置，必须制订维护、检修方案，

明确职业中毒危害防护措施，确保维护、检修人员的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维护、检修存在

高毒物品的生产装置，必须严格按照维护、检修方案和操作规程进行。维护、检修现场应当

有专人监护，并设置警示标识。

（6）确保职业危害防治管理的必要的经费投入，包括职业病防护设施配置与维护职业

危害因素的检测与评价职业健康监护职业卫生培训等。

（7）加强对女工的劳动保护，女工在怀孕期、产期和哺乳期的工作安排应符合《女工

劳动保护规定》的要求。


